附件1

罗平县创建全省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
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及工作职责

为扎实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工作，推动罗平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县委、县政府决定成立罗平县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现将有关事项明确如下：
一、成立领导小组
组      长：海建才  县委书记
王  玮  县委副书记、县政府县长
常务副组长：陈廷明  县委常委、县委政法委书记
李振林  县政府副县长、县公安局局长
副  组  长：张  艳  县委副书记、县委宣传部部长、县委党校校长
赵祺懿  县委常委、县政府常务副县长
卢  恒  县委常委、县政府副县长
陈云书  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
董  晖  县委常委、县政府副县长
詹亚宇  县委常委、县政府副县长
周良珍  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县总工会主席
丁宪富  县政府副县长
朱  江  县政府副县长
张国志  县政府副县长
周朝霞  县政协副主席
成  员：县委办公室、县政府办公室、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县纪委县监委、县委组织部、县委宣传部、县委政法委、县委编办、县委党校、县工商联、县法院、县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县级有关单位和各乡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同志。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县委依法治县办，由李振林兼任办公室主任，梁树能、杨改平（常务副主任）兼任副主任，负责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具体工作。办公室下设综合协调组、指标体系组、督查督办组、舆论宣传组开展工作。
二、具体工作组及职责
（一）综合协调组
组    长：杨改平  县司法局局长
副 组 长：高金权  县政府办公室督查员
徐华英  县司法局副局长
成    员：各乡镇（街道）和县级各责任单位有关负责同志。
联 络 员：周江莲  县司法局办公室主任
主要职责：1.负责统筹、指导、督促其他工作组的工作。2.统一对接上级有关单位，及时了解传达有关申报创建的要求和信息。3.负责统筹安排做好迎检相关工作。4.完成领导小组安排的其他工作。
（二）指标体系组
组  长：徐华英  县司法局副局长
副组长：张亚坤  县司法局法制科科长
成  员：昝晓鹰  县委国安办副主任 
高金权  县政府办公室督查员
双雪松  县人大法制委主任委员
张政良  县政协社会法制委主任
朱  楠  县纪委副书记、县监委副主任
梁  山  县委组织部副部长
杜大勇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刘  勇  县委政法委副书记
王秋华  县委编办副主任
吴天星  县委党校副校长
           皇甫正茂  县委县直机关工委副书记
申  杰  县发改局副局长
高洪云  县工信商科局党组成员
丁向辉  县司法局副局长
王年飞  县司法局政治部主任
熊加所  县公安局副政委
孙权所  县财政局党组副书记
闵  雄  县民政局副局长
董定花  县人社局副局长
方德权  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金峥航  县住建局党组成员
李  景  县自然资源局副局长
念  凯  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张兴泽  县林草局副局长
喻道鹏  县文旅局副局长
陈  龙  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
王  飞  县市场监管局副局长
孙  娟  县政务局副局长
黄永科  县信访局副局长
杨华峰  县城管局副局长
袁莉霞  县投资促进局副局长
卢  永  县融媒体中心副主任
张广彪  县税务局副局长
朱向荣  县法院副院长
杨泽益  县检察院副检察长
唐  忠  县工商联副主席
各乡镇（街道）分管负责同志。
联络员：曹忠奇  县司法局四级调研员
主要职责：1.负责将指标体系进行责任分工、收集印证资料并规范装档。2.负责对指标体系完成情况进行逐项排查，针对发现的问题，向责任单位下发工作函或提示单，限期完成有关印证资料的收集归档工作。3.负责明确各指标体系完成情况的汇报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做好评估资料的汇报材料拟写，以及迎检评估的PPT电子档、音视频等材料的制作，并明确一名同志负责总体的情况汇报。4.完成领导小组及办公室交办的其他工作。
（三）督查督办组
组    长：高金权  县政府办公室督查员
副 组 长：王年飞  县司法局政治部主任
成    员：由县级相关责任部门抽调。
联 络 员：张亚坤  县司法局法制科科长
主要职责：牵头负责领导小组决策部署和法治政府示范创建政策措施的督促落实，每月开展一次全方位的联合督促检查，并形成督查专报，对督查发现问题建立清单台账进行交办，限时督促整改。完成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交办的其他工作。
（四）舆论宣传组
组    长：刘  琦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副 组 长：徐华英  县司法局副局长
成    员：各乡镇（街道）和县级各责任单位有关负责同志。
联 络 员：张勇俊  县依法治县办秘书科科长
主要职责：负责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工作宣传发动、氛围营造、工作报道、政府信息公开等工作，加大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工作宣传力度，提高人民群众知晓率、满意度，扩大罗平法治政府建设知名度和影响力。
领导小组成员若有变动，由相应职务人员自行递补，不再另行发文。

